
法院公告

王喜亮

毕力格图

吴文乐

陈永红

杨咏春

吴军

周清

马彩霞

青格乐

青格乐

弓俊

魏国卿

李玉柱

孙聿德

田丹

魏永强

郝勇

周勇

陈永红

范兵兵

魏同亮

苏雅拉图

李啟帆

赵恒

图木勒

杨海霞

秦丽

李昊东

李乐

乔燕

张喜

姜惠茹

刘美俊

张晓利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14 2021年5月26日

星期三

责编院李海涛
制版院包聪颖

持卡人姓名 应收账款证件号序号 序号序号 持卡人姓名 应收账款证件号 持卡人姓名 应收账款证件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分行中银系列信用卡不良透支催收通告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高丽霞

魏巍

刘杨

付黄保

布和其鲁

卓君

任方树

楚作飞

王丽萍

刘志鑫

郝倡乐

杨勇刚

王俊俊

黄磊

孙雷光

贾雄

张睿婷

高侯侯

韩普

杨强

王宇

温媛

石磊

牛乐

王四

贾雄

王崇

戴子玉

高淑敏

李小凤

王丹

胡永乐

胡柳

李安

菅星亮

赵伟

冯燕

赵圃颂

王果玲

张文国

黄星星

郑宇丁

张雅强

张帅

陈喜军

李国华

李银兰

马清勇

魏光平

邬杰

段永超

潘美俊

刘顺吉

郜纪凯

张子跃

肖鹏程

刘新宽

崔世轩

李国华

张义良

魏彩云

张皓天

侯丽平

孙颖

王慧

杨慧

潘金兰

1528221965****5137
1528261986****0017
1528011992****0620
1528241959****0625
1508251982****0418
1528231970****3159
1528011981****1511
1528271983****3628
1528231991****0016
1528231991****0016
1528241977****6017
2106821982****3057
1528271984****4815
1528221983****0012
1528011983****1245
1528241977****0319
1528011985****0658
1528011979****0057
1528241959****0625
1508261974****0037
1528271983****6914
1528261978****0713
1528011994****1221
1528261994****0719
1528261979****0419
1528251977****3320
1528271980****5127
1528011993****7113
1528231990****2233
1528241978****1023
6204221987****5435
1528011970****0027
1528241985****5024
1528011984****7712

1528011969****0021
1528261980****0411
1528221989****411X
1528011968****6811
1528231962****4619
1528011990****0644
1528241983****4245
1502061982****0038
1528271971****0347
1528231991****4318
1528221995****6913
1528271975****2419
1528011990****2420
1528011994****3018
1528221983****2411
1528271986****2111
1528011990****1225
1528221981****4111
1528241989****1712
1528221985****6619
1528011996****5311
1528221994****0825
1528261978****0415
1528241990****4516
1528241974****6039
1528271986****2111
1528271994****4212
1528241987****7223
1528271989****572X
1528271999****6027
1528261988****0028
1528271967****0010
1528261993****0028
1528011983****3317

1528271968****1519
1528011986****6834
1526271979****4018
1528271984****6914
1528221971****1222
1528221984****2412
1528261991****0064
1528011989****0913
1528271990****5110
1528241985****6619
1528251991****6012
1528221956****6917
1528251970****3928
1528011983****501X
1528011993****0317
1528011990****3917
1528271992****1511
1528271971****0624
1528241990****3923
1528271997****367X
1528271997****3619
1528011988****1519
1528271982****0317
1508211994****2113
1528221956****6917
1528271981****3659
1528011986****2425
1528011995****0310
1528221970****0527
1528011995****4527
1528011987****3665
1528271974****6660
1528271966****0047

6119.59
6020.46
5974.14
5954.48
5928.91
5912.83
5909.81
5899.83
5899.27
5899.23
5898.33
5895.2

5879.94
5851.54
5844.46
5833.57
5813.2

5796.58
5775.86
5691.85
5678.82
5661.69
5636.94
5600.15
5594.05
5586.01
5581.64
5567.14
5543.17
5437.67
5379.03
5302.03
5282.98
5231.04

5213.75
5029.05
4983.01
4900.73
4846.46
4834.57
4746.06
4740.67
4671.11
4643.36
4591.89
4476.14
4424.22
4412.39
4320.19
4311.94
4178.68
4133.53
3992.59
3978.08
3865.78
3715.88
3616.95
3589.35
3508.87
3382.46
3317.71
3262.84
3259.55
3237.53
3187.97
3133.04
3099.54
2789.04

2744.04
2691.92
2626.85
2584.95
2544.09
2534.88
2505.68
2484.32
2390.12
2339.95
2306.32
2262.86
2169.82
2156.19
2137.05
2051.68
2036.64
2001.75
1994.56
1839.87
1805.1

1803.67
1803.23
1777.39
1691.67
1671.05
1626.73
1525.78
1292.55
1178.4

1109.13
1070.21
1005.42

渊上接 13版冤

渊完冤

郝文恺院
本院受理原告鲁晓斐诉郝文恺 渊2021冤内

0125民初 797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
郝文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
通知书尧诉讼风险提示书尧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1年 5月 26日

张明院
本院受理原告韩佳军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渊2021冤内 0502民初 808号民事判决书遥 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
取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1年 5月 26日

张瑞连尧李祥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市分公司尧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内蒙古蒙承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尧张瑞连尧李祥尧燕娜娜
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民事起诉状尧应诉通知书尧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尧开庭传票袁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袁逾期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并定于答
辩期和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 在本院法庭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21年 5月 26日

崔萍萍:
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华诉被告崔萍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1尧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
本金 4万元人民币遥 2尧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
告支行利息袁 利息计算以借款本金 4万元为
基数袁 按月息 2分计算袁 自 2018年 10月 23
日计算至 2021年 2月 4日为 22400元遥 3尧自
2018年 10月 23日起按月息 2分计算利息至
全部借款本息付清为止遥 4尧本次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冤尧应诉通知书尧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
以及 ((2021)内 0102 民初 1480 号 )民事裁定
书遥 (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遥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袁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袁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5月 26日
闫峰尧韩莹莹尧巴特尔尧武永亮:

本院受理的原告呼和浩特市新城蒙银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闫峰尧韩莹莹尧巴
特尔尧武永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
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内
0102 民初 475 号民事判决书及(2020)内 0102
民初 47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袁 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尧被告闫峰尧韩莹莹向原告呼和浩特市新
城蒙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

30544.12元,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付
清;二尧被告闫峰尧韩莹莹以借款本金 30544.12
元为基数袁按照叶借款合同曳的约定向原告呼
和浩特市新城蒙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
付利息及罚息袁直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但上述
利息及罚息利率合计应以不超过年利率 24%
为限;三尧驳回原告呼和浩特市新城蒙银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裁定书
裁定如下:民事裁定书中第二页 野原告包商银
行新苑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为尧 蒙冉与

被告巴特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到庭参
加诉讼冶有误袁应补正为:野原告新城蒙银村镇
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为尧 蒙冉与被告巴
特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到庭参加诉
讼冶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及裁定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5月 26日

陈国军:
本院受理原告王二毛与被告陈国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诉讼请求:1尧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加工费(大
理石)36000元袁并按年利率 20%袁支付自 2020
年 2月 21日至 2021年 1月 21日的利息 6600
元袁共计 42600元遥2021年 1月 22日之后的利
息按年利率 20%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遥 2尧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遥 )尧开庭传票尧应诉通
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诉讼风险通知书尧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
为普通程序)遥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袁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尧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十四法庭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5月 26日

李利利:
本院受理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青城支行与李利利信用卡纠纷一
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
求:1尧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款
项本金 499312.87 元 尧 逾期还款违约金
14720.59元尧 消费手续费 12307.46元尧 利息
10659.57元(暂计至 2020年 9月 9日冤以及自
2020年 9月 10日起至实际偿本付息之日止
的利息尧复利(利息以本金 499312.87元为基
数袁复利以应付未付利息为基数袁利率为日万

分之五);2尧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尧含律师费等
为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遥 事实与理由:
2010年 5月 6日袁 被告在原告处申请办理信
用卡袁领卡后被告透支消费产生逾期袁经原告
多次催要袁被告仍未偿本付息袁为维护其合法
权益袁诉至法院遥 )尧应诉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
(2021)内 0102民初 12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遥 )袁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袁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 在本院第十六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袁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5月 26日

刘凯:
本院受理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青城支行与刘凯信用卡纠纷一案袁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尧请
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款项本金尧
逾期还款违约金尧利息共计 197735.26元(暂计
至 2020年 9月 9日) 以及自 2020年 9月 10
日起至实际偿本付息之日止的利息尧复利(利
息以本金 99996.33元为基数袁复利以应付未付
利息为基数袁利率为日万分之五);2尧请求判令
本案诉讼费尧含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的费用由
被告承担遥事实与理由:2012年 10月 23日,被
告在原告处申请办理信用卡袁领卡后被告透支
消费产生逾期袁经原告多次催要袁被告仍未偿
本付息袁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袁诉至法院遥 )尧应诉
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 (2021)内 0102民初 129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袁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5月 26日


